大規模災害災前都市重建計畫研討會
Urban Reconstruction Preparedness Planning before
Large Scale Disaster Proposal

主辦單位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
協辦單位：長榮大學
一、緣起
台灣於1999年歷經芮氏規模7.3之921大地震後，亞洲地區之重大震災仍然不斷發生，2008年5月12日發生於中國四川之汶川大地震，芮氏規模高達8.0，造成約超過7萬人死亡，22萬間房屋倒塌，其中包括約7,000間校舍，因校舍倒塌而罹難之學生不計其數，目前尚在進行重建計畫中。2008年7月24日，日本本州東北地區發生芮氏規模6.8強震，震源位於岩手縣沿岸北部，強震造成至少131人受傷，其中16人傷勢嚴重，除了震碎窗戶玻璃，還引發山崩、民宅火災及停水停電，太平洋沿岸一帶主要道路交通中斷。2010年3月4日，高雄縣發生芮氏規模6.4強震，震央位於高雄甲仙鄉，地震深度5公里，是高雄地區自西元1900年以來最大地震，初步預估為東西向斷層錯動之結果。
目前災害防救法規定，有關都市復原重建計畫，各級政府必須納入災害防救計畫。然而人口與建物稠密的都市地區若遭遇大規模震災，往往導致重大災損，同時規模龐大的都市重建工作曠日廢時。災害之安置政策，首重政策之目的與對像之確認，並於承平時期事先準備並予以確認。反之，若於災害發生後，才由主政者就其財政與人力資源審查評估時，則應避免壓力而任意調整，甚而影響災後政府公信力之弊端。
由於災後重建啟動階段（約災後1-3個月）的政策需同時整合各項減災措施，為達減災目標，需事前研擬一套完善的「災前重建準備計畫」，主要目的在平常時即建構完整重建規劃機制（災前準備），以利公私部門規劃單位能夠在災後重建啟動階段即時啟動重建機制，提昇重建的決策品質與協調效率，調和重建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相衝突的問題，累積災害經驗於重建階段一併考量各項減災措施，確保事後重建工作啟動的迅速性與即時性，達到各項重建政策的綜合性，同時在重建營造實施期（約災後6-12個月）達成居民的有效參與。
緣此，本研究邀請日本學者（垂水英司教授、小谷通泰教授）與國內學者（謝志誠教授、邵珮君教授），參與大規模災害災前都市重建計畫研討會。透過研討會的國際交流研討，引入國外重建準備計畫之精神，並參考日本阪神淡路震災重建經驗，建構大規模災害災前都市重建計畫準備初步程序。研討會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主辦，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協辦規劃，包括研討會議場地、專題演講發表場次等，均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行。
二、會議目的
以大規模震災與莫拉克風災重建經驗為主要議題，藉由國內1999年921大地震、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都市重建及日本阪神淡路震災重建經驗，特別邀請日本都市防災學者垂水英司教授、小谷通泰教授與本國學者謝志誠教授、邵珮君教授透過國際交流研討，引入國外重建準備計畫之精神，建構大規模災害災前都市重建計畫準備初步程序。
三、研討會相關訊息
（一）時間：2010年6月21日（一）。
（二）地點：國際會議廳（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200號15樓）。
（三）與會人員：相關產、官、學界人士。

（四）報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6月12日，報名表參見附件。
四、邀請之專家學者
	專題演講
（國外2位

、國內2位）
	國外講員：（垂水英司教授、小谷通泰教授）
國內講員：（謝志誠教授、邵珮君教授）

	主持人
	陳建忠組長、彭光輝教授、施邦築教授、黃健二教授


五、議程
2010年6月21日（一）
	時間
	議題
	專題演講者
	主持人

	09:00~09:20
	報到

	09:20~09:30
	開幕式

	09:30~10:30
	Session 1.  待補                 （60分鐘）
	垂水英司
教授
	陳建忠
組長

	10:30~11:00
	茶點

	11:00~12:00
	Session 2.民間組織協助災後社區重建之探討（60分鐘）
	邵珮君
教授
	彭光輝
教授

	12:00~13:30
	午餐

	13:30~14:30
	Session 3.自力更新之實踐與展望（60分鐘）
	謝志誠
教授
	施邦築
教授

	14:30~15:00
	茶點

	15:00~16:00
	Session 4.被災市街地における復興プロセスの分析とGIS－阪神・淡路大震災から10年を振り返って（60分鐘）
	小谷通泰
教授
	黃健二
教授

	16:00~16:10
	閉幕式


附件  大規模災害災前都市重建計畫研討會
報名表
	姓　名
	
	服務單位
	

	職　稱
	
	身份證字號
	

	電　話
	
	傳　真
	

	E-mail
	
	午　餐
	□葷
□素

	聯絡地址
	

	申請

證明
	□建築師參訓證書（供建築師開業證書換發研習時數）
□技師參訓證書（供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訓練積分）

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

	姓　名
	
	服務單位
	

	職　稱
	
	身份證字號
	

	電　話
	
	傳　真
	

	E-mail
	
	午　餐
	□葷
□素

	聯絡地址
	

	申請

證明
	□建築師參訓證書（供建築師開業證書換發研習時數）
□技師參訓證書（供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訓練積分）

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

	※注意事項：
1.本「報名表」之資料，請以電子郵件報名，報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6月12日。
2.如需建築師參訓證書、技師參訓證書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證明者，請務必提供「身分證字號」，若未提供，恕不發予上述各類證明，敬請見諒。
3.填妥後請郵寄至happy82428@hotmail.com（副本請寄yingfang@abri.gov.tw），如需取消報名，請來電告知，洽詢電話：06-2785123轉2310。
4.研討會地點：捷運新店線大坪林站聯合開發大樓15樓國際會議廳（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200號15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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